
 

國立金門大學 學年度第 學期失業家庭子女助學金申請書 

申請人 
 

系別/年級 
 

聯絡電話 
 

身分證字號 
 

父母姓名 
 

父母身分證字號 
 

家庭概況自述(請註明家長職業變更情形)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應檢附資料 

�非自願失業(再)認定影本 
�離職證明 

�申請人全戶最近三個月內戶籍謄本乙份  

備註：非自願失業(再)認定影本或離職證明請擇一檢附。 

學生就學獎補助審查委員會審查結果(本欄申請人無須填寫) 

�資格符合 
�不符合資格 

�其他說明事項： 

戶名(學生本人) 銀行(郵局) 局號/帳號 

   

備註：家長持續失業者，在學期間每學期皆能申請並附上本人存摺影本。 

獲本補助者需於當學期愛校服務 30 小時。 



國立金門大學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暨國立金門大學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暨國立金門大學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暨國立金門大學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暨當事人當事人當事人當事人同意書同意書同意書同意書    

本同意書說明國立金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8條第1項規

定，向台端告知下列事項，請台端詳閱並同意本校於下列事項：本校於一~三範圍內，

得蒐集、處理及利用台端資料： 

一、蒐集之目的：158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資料管理資料管理資料管理(辦理獎助學金辦理獎助學金辦理獎助學金辦理獎助學金)、、、、038行政執行行政執行行政執行行政執行 

二、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C001、C003、C032、、、、C081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期間：獎助學金相關法令規定及執行業務必須之保存期間。 

（二）地區：中華民國領域內（台灣地區，包括澎湖、金門及馬祖等地區)及僑生居住

地         。 

（三）對象：當事人、本校。 

（四）方式：獎助學金執行。 

四、依據個資法第3條規定，台端就本校保有台端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 

（一）得向本校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而本校依法得酌收必要成本費

用。 

（二）得向本校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法台端應為適當之釋明。 

（三）得向本校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惟依法本校因執行業務所必

須者，得不依台端請求為之。 

（四）若欲行使上述權利，請洽:日間部082-313336；進修部請洽:082-312735 

五、台端不提供個人資料所致權益之影響： 

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台端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本校

將無法提供台端辦理獎獎獎獎助助助助學金申請學金申請學金申請學金申請（（（（說明拒絕提供資料將無法提供的服務或受損說明拒絕提供資料將無法提供的服務或受損說明拒絕提供資料將無法提供的服務或受損說明拒絕提供資料將無法提供的服務或受損

的權益的權益的權益的權益）。）。）。）。 

六、本同意書之解釋與適用，以及本同意書有關之爭議，均應依照中華民國法律予以

處理，並以福建金門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 經貴校向本人告知上開事項，本人已清楚瞭解貴校蒐集、處理或利用本人個人資料

之目的及用途，並同意貴校於上開告知事項一~三範圍內，得蒐集、處理及利用本

人資料。台端可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就台端個人資料行使以下權利： 

(1)查詢或請求閱覽。(2)請求製給複製本。(3)請求補充或更正。(4)請求停止蒐

集、處理及利用。(5)請求刪除。但因本校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者，本校得拒絕

之。 

□ 本人不同意提供上開告知事項二所提之個人資料（將無法辦理獎獎獎獎助助助助學金申請學金申請學金申請學金申請） 

 

受告知人：_________________（簽章） 

法定代理人：_________________（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